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13年在职研究生招生简章

（宁波教学班）

为适应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新形势新任务，努力培养一批具有扎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丰富专业知识的高素质领导干部与理论人才，根据《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省委党校决定在宁波招收2013级在职研究生班。

一、招生专业、学制、学历

（一）招生专业
宪法与行政法（法治与政府管理方向）专业。

（二）学制
三年（2013年9月-2016年7月）。

（三）学历
学员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各科考试（考查）成绩合格，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者，由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颁发在职研究生毕业证书，取得党校研究生学历。

二、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

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县、处（团）级以上干部及具有发展潜力的后备干部；党校、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部门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现聘人员。

（二）报考条件
报考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在读本科生不得报考）；
3．品德优良，身体健康，能坚持在职自学和到校面授。
三、培养费和资料费
按省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四、报名办法

报考者应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逾期不予办理。

报考者的职级、文化程度以报名时的情况为准。对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即取消其报名或录取资格，已经录取者取消其学籍，并向其所在单位和上级单位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通报。
（一）网上报名时间及网址

1．时间：2013年3月15日-4月5日（假日不休）。

2．网址：浙江省委党校研究生部网页（http://yjs.zjdx.gov.cn/）。报考者登陆该页面后，点击“在职研究生班招生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操作前请仔细阅读“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二）现场确认时间、地点及携带材料

1．时间：2013年4月7日-13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4:30。

2．地点：宁波市委党校（海曙区恒春街75号）2号教学楼204室。 

3．现场确认时，报考者须亲自到场进行图像采集，并携带下列材料：

（1）已填写完整并经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签章的《2013年在职研究生班报考登记表》一式两份（报考者完成网报后直接从系统中打印该表；请务必及时打印，网报截止后该表将不能打印）；

（2）报考者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同意报考的介绍信（内容包括本人行政职务、行政级别、专业技术职称、政治面貌、学历等）；

（3）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身份证（或军官证）原件及复印件；

（5）组织人事部门下发的职务任命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者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聘用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6）近期一寸免冠半身彩色照片2张（粘贴在报考登记表上）。

报考登记表打印件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一律采用A4纸。上述材料不齐者，不予确认。
五、考试科目、日期及考试地点
经资格审查合格，报考者于2013年5月20日至31日期间自行登录“在职研究生班招生网上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须用A4纸打印），并凭本人身份证（或军官证）和准考证参加省委党校统一组织的在职研究生班入学考试。

（一）考试科目
各专业入学考试科目均为两门，采用笔试、闭卷方式，每科满分100分。其中宪法与行政法（法治与政府管理方向）专业考试科目为：

1．公共课：政治理论；

2．专业课：法理学。
参考书在资格审查合格后到宁波市委党校领取。
（二）考试日期

2013年6月1日。上午8：30-11：00，下午14：00-16：30。
（三）考试地点
宁波市委党校（海曙区恒春街75号）。

六、录取办法

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及思想政治表现，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七、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委党校（海曙区恒春街75号）2号教学楼204室。
电话：87082081、87082095、87082046。

网址：校网首页：www.zjdx.gov.cn;

研究生部网页：http://yjs.zjdx.gov.cn/。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3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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